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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

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与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南设计院”或“乙方”）在四川省成都市签署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或“本协议”）。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 概述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互惠互利、强强合作、实现双赢的

目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二、 合作方基本情况 

西南设计院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彦春，注册资本为 2 亿元人民币，是国家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直属的市政、建筑、风景园林及公路行业甲级勘察科研设计单

位，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总部位于四川省

成都市。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合计为 921,413,469.48 元，

总负债合计为 450,149,102.30 元，净资产为 471,264,367.18 元，2014

年 1-6 月收入为 330,042,907.26 元，利润为 76,103,230.50 元。 



西南设计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 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利用各自优势，抓住四川新型城镇化、西部大开发纵深

推进、全国水务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等战略机遇，积极致力于给排水、

污泥处置等水务、环保项目的投资与设计等业务领域的合作。 

（二） 合作方式 

1、依托甲方的资本、市场及运营管理优势和乙方的技术、人才

及市场优势，双方互认对方为给排水及污泥处置等水务、环保领域的

项目合作伙伴。 

2、若由乙方或其关联公司投资建设的水务、环保领域相关项目，

其运营管理交由甲方或其关联公司实施；若由乙方提供信息并协助甲

方获得的、由甲方或其关联公司投资建设的相关项目，则在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乙方做技术咨询、工程设计、

总承包管理等业务，乙方应确保工程质量、项目进度、投资控制及技

术优质服务等。 

3、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本着“相互信任、平等互利、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原则，加深友谊、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实现项目优质

优效，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优目标。 

4、双方应通过合作积极宣传对方信息，实现广泛意义上的知名

度提升，积极谋求市场覆盖，扩大市场份额，加大对给排水项目及污

泥处置项目等市场的共同开拓力度，为双方更广泛的合作提供便利条



件。 

5、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当其中一方需要对方支持时，另一方应

给予积极响应，有关支持的具体事宜由双方视项目的实际状况协商确

定。 

6、本协议无排他性，互不约束与第三方的战略合作。 

（三） 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暂定为五年，届时双方如无异议，本协议自动延续。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一主多元发展战略，有利

于增强公司技术和人才优势，提升竞争力，促进公司在水务、环保市

场的拓展。 

五、其他 

上述合作内容目前签署的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开

展具体合作业务时，另行商洽签订具体合作协议或合同。公司将根据

上述事宜合作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以及后续各阶段的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